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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 

在当下，工业企业违法违规贮存、处置、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大量存在，这给我

国的环境质量改善带来了极大压力。环境违法违规行为越多的企业，理应受到更强

的政府行政监管和公众舆论监督。 

2005 年 11 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

见》；2013 年 12 月，国家环保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企

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2016年 3月环保部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

案》中要求加强环境信用监管，政府部门一直在探索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量化和

排名，筛选出环境表现特别差的企业予以曝光，并通过加大执法监督频次、提高贷

款门槛等予以惩戒，以期对企业的环境表现进行约束。 

政府环保部门的评价偏向于环境信用层面，而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以

下简称“广州绿网”）将针对企业行为给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的风险层面进行评价。

该指南将详细介绍风险评价的依据和方法等内容。 

2.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被广州绿网收录的企业。   

3.修订历史 

日期 主要修订项 

2017年 10月 24日 第一版 

4.术语和定义 

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政府环保部门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涉罪移送等

行为 

企业自动监测数据：各省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中公开的自动监测数据 

突发环境事件：被环保部门认定的突发环境事件 

污染地块：存在于环保部门发布的“污染地块名录”中的地块，调查报告显示

或被环保部门确认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地块 

5.引用文件 

《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湖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 

《大气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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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法》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 

6.评价体系 

6.1 评价方法 

企业环境风险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评判指标，包含 4个分指标，即企业环境违

法违规指数、企业自动监测指数、突发环境事件指数和污染地块指数，其囊括了企

业从成立、日常运营直至关闭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企业环境风

险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风险指数的计算主要基于政府公开的环境信息，由于各地公开

情况的不同可能会给计算结果造成误差。 

6.2 评价周期 

企业环境风险的计算将依据实时更新的环境数据，即根据评价时往前追溯一段

时间的环境表现进行评价。由于不同行为造成环境影响的持续时间和程度不同，不

同指数的评价周期会有不同，具体为： 

指数 评价周期 

企业环境违法违规指数 过去 3年 

企业自动监测指数 过去 1年 

突发环境事件指数 过去 3年 

污染地块指数 评价时的状态1 

 

6.3 分指标的计算 

4 个分指标的记分项如表 1 所示，企业满足某个分指标内对应的记分项则得相

应的分值，得分总和即为该分指标的指数。企业的同一行为有可能被多次记分，例

如，企业自动监测超标有时会受到行政处罚，自动监测超标这一行为就会同时被记
                                                        
1 评价时的状态包括“认定为污染地块”和“地块已修复”两种，被认定为污染地块后，如果通过公开渠道可

查询到修复验收报告，或者环保局确认地块已修复，则可将该地块从污染地块中剔除。 

企业环境风险指数 = 企业环境违法违规指数 ＋ 企业自动监测指数＋ 突发环

境事件指数 ＋ 污染地块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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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动监测指数和环境违法违规指数，出现重复记分的情况。为了避免重复记分，

当某一行为记入了企业自动监测指数、突发环境事件指数和污染地块指数时，其将

不再记入环境违法违规指数。 

6.3.1 环境违法违规指数 

与其他指标略有不同的是，环境违法违规指数采用基础分乘以放大系数的方法

得到。例如企业因为未将危险废物交给有资质的单位处理被罚款 8万，该行为基础

分为 10 分，但因为涉及危险废物，因此需乘以放大系数 2，该行为的得分为 10x2=20

分。需要注意的是，放大系数可累加，如果企业行为符合 n个放大系数中的条件，

则总的放大系数为 2n。如果企业的某一个行为符合基础分中的多个记分项，则取分

值最大的那个。 

6.3.2 企业自动监测指数 

企业自动监测小时均值出现超标的，每超标一次记 1.5分。各地对自动监测超

标使用行政处罚的规定不一样，综合考虑南京2、佛山3、上海4等地的规定，普遍是

24小时内自动监测出现 3次左右均值超标即被认定为排污超标，按照《大气污染防

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排污超标会被处于 10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我们取罚款下限 10万元，则可认为 24小时内自动监测出现 3 次超标即

被罚款 10万。环境违法违规指数中罚款 10万记 10分，相对应地，企业出现一次自

动监测超标则记 3.3分。但是，在本指南的指标计算中，并不会考虑超标是否在 24

小时内，因此放宽为超标一次记 1.5分。 

6.3.3 突发环境事件指数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中将“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与

“因为环境违法构成环境犯罪”同样纳入“一票否决”的范畴，两者可记同样的分

数。“因为环境违法构成环境犯罪”比环境违法违规指数中“移送涉罪”（记 200

分）更严重一些，因此记 300 分。相对应地，发生较大（III 级）突发环境事件同

样记 300 分。参考《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对不同级别突发环境事件导致

的直接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关系，将一般、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

件分别记分 100、1000 和 3000。 

                                                        
2 《南京市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管理办法》中规定：“连续 24 小时内废气排放浓度三次出现小时均值超标、废水

排放浓度三次超标或者日均值超标（城镇污水处理厂日均值超标），环保主管部门应当认定其为超标排放”。 
3 《佛山市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适用环境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试行）》中规定：“（1）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反

映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日均值大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值的；（2）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反映

24 小时内单项水污染物 4 个以上（含 4 个）时均值大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值的；（3）污

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反映连续 48 小时以上单项水污染物 6 个以上（含 6 个）时均值大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值的；（4）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反映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折算值）小时均值大于国家或者地方

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值的”。 
4 《上海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监管和自动监测数据执法应用的规定》中规定：“（一）在一个统计时段

内，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小时均值达标率小于 95%，或者小时均值超标 50%以上的，或者连续 3 天以上出

现小时均值超标 30%以上情形的；（二）水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日均值超标 15%以上，或者瞬时值超标 100%

以上，或者连续 3 天以上存在异常情形的。”可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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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污染地块指数 

《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第八十一条，“未达到土壤修复目标，开工建设

与修复无关项目的”罚款顶额为 100 万，在环境违法违规指数中罚款 100 万记 80

分，因此企业存在一处未经修复的污染地块同样记 80分。如果污染地块已修复，则

不进行记分。 

表 1 企业环境风险指数记分表 

序号 记分类别 记分项 记分值 

1 

环境违法

违规指数 

基础分 

罚款 

罚款 10万及以下 10分/次 

2 罚款 10-20 万（含） 20分/次 

3 罚款 20-100 万（含） 50分/次 

4 罚款 100 万以上 80分/次 

5  责令改正 8分/次 

6 其他：警告类 8分/次 

7 环评违法违规建设 10分/次 

8 其他：吊销许可证类 20分/次 

9 按日计罚 80分/次 

10 限产停产 100分/次 

11 查封扣押 120分/次 

12 移送行拘 150分/次 

13 移送涉罪 200分/次  

14 

放大系

数 

违法违规行为涉及危险废物、

危险化学品； 

规避监管方式排污的（1、暗

管、渗井、渗坑等；2、不公

开、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

3、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

的） 

2 
15 

16 
企业自动

监测指数 

发生自动监测一小时或两小时均值超

标 
1.5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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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突发环境

事件指数 

发生一般（IV级）突发环境事件 100分/次 

18 发生较大（III级）突发环境事件 300分/次 

19 发生重大（II级）突发环境事件 1000分/次 

20 发生特别重大（I级）突发环境事件 3000分/次 

21 
污染地块

指数 
被认定为污染地块 80分/块 

 


